
粤财预〔2017〕241 号

关于 2017 年下达部分项目支出的通知

省直有关单位：

按照财政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经报省政府及省人大常委会批

准，现将 2017 年重新安排部门预算资金下达你单位，具体安排

项目、金额和功能分类科目详见附件。

请按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有关规定办理请款手续，加快预算执

行进度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并在 2017 年内使用完毕。年终按规定

统一列报决算。

附件：2017 年重新安排部门预算资金明细表（分发）

广东省财政厅

2017 年 9 月 30 日

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
特 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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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不予公开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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